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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员工购房借款管理办法 

 

1、目的： 

为有效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，支持优秀员工（以下简称“员工”）在公司长

期发展，缓解购房压力，在不影响公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的前提下，公司拟

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,000万元的自有资金为符合条件的员工提供购房免息借款，

在此额度内可循环使用。 

2、适用范围： 

2.1 本办法适用于公司为员工提供购房借款，用于员工在其工作地购买其自

用唯一商品房。 

2.2 与公司及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，任职1年以上且符合借款资格的员

工。 

2.3 本办法不包括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

人、持有公司5%以上股份的股东等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规定的关

联方。 

3、申请购房借款的员工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 

3.1 近一年个人年度绩效考核结果达到“合格”等级或以上。 

3.2 同一员工只能借款一次。 

3.3 以家庭为单位，在工作所在地无房产，如借款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均在

公司工作的，公司只接受一方的借款申请。 

3.4 借款仅用于公司员工在工作常驻地购买住房，包括归还银行购房贷款及

支付购房首付款。 

4、购房借款额度及还款规定： 

4.1 资金额度：公司用于员工购房借款资金池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,000万

元，均为公司的自有资金，在此额度内可循环使用。 

4.2 员工最高借款金额：不超过人民币30万元/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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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 借款利息：无息借款。 

4.4 借款最长期限：员工购房借款期限最长不超过5年（即60个月内），在

此范围内由员工提出申请。 

4.5 个人所得税按照《个人所得税法》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，员工因购房

借款产生的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，由员工自行承担，公司履行代扣代缴手续。 

5、申请流程： 

由公司人力资源中心发布申请通知，具备资格、符合条件的员工自愿发起

购房贷款申请流程，由公司审核通过后，与员工签署《员工购房借款协议》

《员工购房借款还款需知》等相关文件。 

6、还款约定： 

6.1 按月还款，每月还款金额=借款总金额/（借款年限*12）。 

6.2 还款自借款发放次月起开始，从申请员工税后工资中扣减，最长还款期

限5年；还款期内允许提前还清借款；还款期内离职，按照《员工购房借款协

议》《员工购房借款还款需知》的相关约定执行。 

7、还款期内离职： 

按照《员工购房借款协议》《员工购房借款还款需知》的相关约定执行。 

8、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 

8.1 向公司提交购房免息借款申请的员工（申请人）及其配偶无不良个人征

信记录，未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，未被银行列入黑名单，除本次购房

免息借款及为购房申请的银行贷款外无其他超过人民币50万元以上的大额债

务。 

8.2 借款员工因身体原因不能继续工作而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，员工需一次

性还清剩余借款。借款员工在承诺的服务期限满前离职或因违反公司有关管理

规定被辞退的，离职结算时，对于工资、奖金、报销费用等一切应得利益应优

先偿还借款，剩余未还清的借款，须于离职前全部还清。 

8.3 借款过程中员工如有造假或虚假陈述行为，公司将立即收回借款并根据

《奖惩制度》给予相应处罚。 

9、附则 

9.1 本办法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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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2 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公司董事会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由公司人力资源中心

负责解释工作。 

 

 

 

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年 4月 24日 

 


